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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我国钓鱼岛附近海域非法纠缠我国“闽晋渔 5179

号”渔船，并发生碰撞。随后，日方巡逻船对我渔船实施非法拦截，并扣留渔船及渔民。7

日夜间，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我渔船船长，同时以涉嫌违

反日本《渔业法》为由展开调查。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将把船长“带到最近的检察机关或是

警察机构，按照日本的程序加以处理”。 

 

事件发生后，我外交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

土，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

渔船及人员安全的行为。我外交部连续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强调中国

政府捍卫钓鱼岛主权和本国公民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回包括船

长在内的全体中国渔民和渔船。此后，我国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领导交往。 

 

在我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被日方非法扣押的 14名渔民 13日由我国政府包机接回，渔

船也于 14日归国。25日，渔船船长詹其雄安全返抵福州。   

 

冲突探源 

 

  此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近年来，日本在涉及主权争议的岛屿及海洋权益等问题方

面大施手脚，一些非理性、非建设性提法、做法都与日本确立“海洋国家战略”不无关系。 

 

  从日本国内海洋决策来看，一是成立由首相亲自领导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完善

海洋相关行政机构的职能。二是以“海洋立国”为目标，通过《海洋基本法》，制定保护海洋

权益的相关报告及措施。《海洋基本法》表明，日本未来将任命海洋政策大臣、成立以首相

为议长的综合海洋政策会议，还将讨论拟定海洋基本计划，如订定专属经济海域的开发、日

本海域的安全保障等事宜。三是制定强化能源、渔业资源开发、加强监管专属经济水域等海

洋政策。2008年制定的“海洋基本计划案”表明，日本计划在专属经济区的海底进行勘探和

开发资源，大约十年后实现商业化。此外，日本还将针对“外国船只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

内进行海流、海底科学调查及能源、资源勘测等活动”制定相关法律规定。 

 

  从日本海洋战略取向来看，一是以维护所谓“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为由，力图攫取周边海

洋主权权益。今年 2月 9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旨在保护及促进利用专属经济区的新法案。该

法案规定，为保护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由日本中央政府指定作为基点的“特定离岛”，直接负

责建设和管理港湾设施。4月 25日，日本政府综合海洋政策总部的“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

出台。该战略表明日本将在所谓“日中中间线”至琉球群岛的东海海域、伊豆半岛至小笠原群

岛的太平洋海域内正式开始调查含有众多稀有金属的海底热水矿床，并力争以 2020年为目

标实现稀有金属的产业化。海底资源和能源被日本定位为“瞄准 20年后的海洋国家成长战

略”的内容之一，以打开日本通往“海洋资源大国”的道路。二是日本自卫队加强“西南岛屿”

军事力量的实际工作也已经先行展开。日本已为“西南岛屿有事”制定了一套对策方针，声称



随时准备打击对西南岛屿的“侵犯”。同时，日本还想方设法依托“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突

破“周边事态”的模糊状态，介入台海问题，强化日美同盟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三是为了实

现从“岛国到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日本不断加强对周边海域的海洋调查和军事控制力度，

甚至将一般的海洋权益问题逐步演化为领土问题。按日本海上保安厅所公布的调查大陆架区

域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钓鱼列岛就被划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之内，大有据

为己有之企图。 

 

  同时，因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变，两国战略态势发生

微妙变化。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国内某些保守势

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在“中国

威胁论”者看来，我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国家影响力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

手，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

日本积极采取遏制措施防范中国，以制约中国的发展。 

 

面向未来，正确处理两国关系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世世

代代在此航行、渔猎、开发、生产，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种

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领土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

等岛屿是中国领土，重申了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属性。为了维护中国的海洋权

益，行使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1998年 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

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二百海

里，则扩展至二百海里”。 

 

我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是完全相符的。按

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包含钓鱼岛所处海床在内的东海大

陆架是一个广阔而平坦的大陆架。该大陆架是我国大陆的水下自然延伸部分，我国理应拥有

该大陆架的海底资源。因此，我国渔船在本国的主权海域内进行航行及渔业作业，他国不得

非法干预，更不能进行荒唐的“执法”行为。 

 

由于中日在历史、台海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两

国战略互信仍具“不确定性”。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应积极探讨两国未来双边关系的定位，避

免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产生摩擦和冲突，进而达成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性共识。就是

在此次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我外交部还是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明确指出，“中日两

国互为近邻，坚持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应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大局。中方的这一立场没有也不会改变。” 

 

中日两国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需要注重“战略性”。这意味着两国应该超

越双边关系，进行地区及全球性议题的全方位交流与协作。近年来，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只看



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存在误读，常

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两国关系的言行。这反映出，落实和深

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绝非坦途。 

 

不可否认，中日战略共识与分歧同在，未来两国关系走向具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保

持上升态势。将遵循《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相互支

持、推动两国的和平发展事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二是平稳

发展。两国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治理全球性问题方面逐步达成战略共识。三是出现反复

与回潮。可能会因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并对亚太地区、国际社会的繁荣和

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期望日方能重新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正确处理好敏感性问题，

中日通过战略对话处理分歧，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来，共同开拓两国关系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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